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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勞動部 函

受文者：基隆市政府

發文字號：勞動關2字第11401446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132365_A17000000J_1140144615_doc3_Attach1.pdf)

檢送本部修正「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勞動契約參考範本」，

併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各一份，請

轉知轄內事業單位或所屬會員，請查照轉行。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13年 12月 18日院臺打詐字第
1135025997號函辦理。
為免學生求職（打工）遭詐騙，導致個人帳戶被列為警示

帳戶等情事發生，本部於旨揭契約範本增訂「雇主不得要

求繳交證件、金融卡及存摺」等事項，以強化求職（打

工）學生識詐意識，降低個人財務損失。另增列保障部分

工時勞工權益相關規定，並配合勞動基準法、性別平等工

作法等勞動法令之修正及更名，酌修文字。同時配合「天

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新增

之通勤協助內容，明定勞雇雙方應依該要點約定通勤協助

事項。

正本：
縣(市)級以上總工會、聯合會及本部直屬工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
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台
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直轄市及各縣
市政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

地址：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承辦人：黃O容
電話：(02)8590-2826
電子信箱：shiang@mol.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1月7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第1頁，共2頁

社會處 114/11/07

1140149956



｜
｜
｜
｜
｜
｜
｜
裝
｜
｜
｜
｜
｜
｜
｜
訂
｜
｜
｜
｜
｜
｜
｜
線
｜
｜
｜
｜
｜
｜
｜

業園區管理局

副本：行政院秘書長、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勞動部勞動保險司、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
業平等司、勞動部勞動關係司(2科)(均含附件)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11/07
1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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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勞動契約參考範本 

勞動部 105年 9月 8日勞動關 2字第 1050126824號函訂定 

勞動部 111年 2月 25日勞動關 2字第 1110135535號函修正 

勞動部 114年 11月 7日勞動關 2字第 1140144615號函修正 

                  _____________事業單位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經甲乙雙方協議後共同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俾資遵循： 

一、 契約起始日及期間： 

□從事有繼續性工作(即甲方有意維持經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聘僱期間

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 

□從事非繼續性工作(□臨時性工作□短期性工作□季節性工作□特定性

工作)，聘僱期間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_月_____

日止。 

□乙方年滿 65歲以上，聘僱期間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止。 

二、 工作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工作內容及工作時間：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詳如附件）第肆點所列各款工作型態與乙方約定如下： 

(一) 乙方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乙方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 

□每月____小時； 

□每週____小時。 

(三) 乙方應按甲方規定之時間上、下班，並配合刷卡、簽到簽退或其他甲

方規定紀錄出勤狀況之方式辦理，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 

五、 工作年資：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一

款規定計算乙方工作年資。 

六、 工資： 

(一) 工資：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二

款第(一)目規定給付乙方，約定如下勾選項目： 

□按月計酬，月薪：新臺幣（下同）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按日計酬，日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按時計酬，時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按件計酬，每件：_________________元整，件數認定標準：



第 2 頁，共 11 頁 

____________，甲方應供給乙方充分之工作。 

(二) 加班費：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

二款第(二)目規定給付乙方。乙方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接受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者，甲方不得強制乙方工作。 

(三) 工資發放：雙方同意工資之發放日如下勾選項目，發放日遇例假日、

國定假日或休息日，則提前一個工作日發放。發放方式依甲方規定方

式辦理，並代為扣繳應由勞工負擔之勞保費、就保費、健保費及個人

所得稅。 

□按月發放，發放日為□當月□次月___日。 

□按週發放，發放日為□當週□次週之週___。 

□按日發放。 

(四) 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額。 

七、 例假、休息日、休假、請假等相關權益：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

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三款規定給予乙方例假、休息日、休假、特別

休假、婚假、喪假、事假、病假、產假、安胎休養、育嬰留職停薪、產檢

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哺(集)乳時間。乙方請假時，

應依甲方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八、 退休：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四款第(三)

目辦理。 

九、 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五

款辦理。 

十、 福利：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柒點及工作規

則辦理。 

十一、 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一) 甲方應於乙方到職日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捌

點為乙方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並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規定，為乙方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二) 乙方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時，甲方應自乙方到職日起，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規定，為乙方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每個工作日到工者。 

□非每個工作日到工，其每週工作時數滿 12小時以上者。 

□工作期間達一個月以上，其工作時數平均每週時數達 12 小時以上

者。 

十二、 職業安全衛生：甲方應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玖

點辦理乙方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維護乙方之安全健康。 

十三、 天然災害發生出勤規定：為保護乙方生命安全及甲方之業務服務需求，

雙方同意依「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約



第 3 頁，共 11 頁 

定乙方之出勤管理、通勤協助及工資事項。 

十四、 工作紀律：乙方應依甲方之指揮監督執行職務，忠誠履行職務，並遵守

甲方之管理規章。 

十五、 損害賠償：在違約、賠償等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

多寡等未確定前，甲方不得未與乙方釐清責任歸屬及妥為協商違約金或

賠償費用前，逕扣乙方工資或要求乙方賠償。損害如係甲方經營風險或

因違法經營所造成，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六、 制服費用：制服費用為勞務成本之一部分，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負擔。乙

方對於甲方制服負有保管責任。 

十七、 就業、年齡與性別歧視禁止及性騷擾防治：甲方應落實就業服務法之就

業歧視禁止、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年齡歧視禁止、性別平等

工作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十八、 禁止繳交證件、金融卡及存摺：甲方不得要求乙方繳交證件、金融卡及

存摺。 

十九、 申訴不利對待之禁止：甲方不得因乙方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

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二十、 契約之終止： 

(一) 甲、乙雙方欲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法

令及「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陸點第四款辦理。 

(二) 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依甲方之規定或指示於一定期間內將職務上所

執掌之事項辦理交接事宜。 

二十一、 契約修改：本契約得依雙方之合意或法令之變更，以書面修訂之。 

二十二、 契約份數：本契約書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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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3 年 1 月 27 日勞動 2 字第 1030130119 號函訂定 

勞動部 105 年 8 月 16 日勞動條 1 字第 1050131695 號函修正 

勞動部 106 年 1 月 6 日勞動條 1 字第 1050133131 號函修正 

勞動部 107 年 5 月 17 日勞動條 1 字第 1070130761 號函修正 

勞動部 109 年 10 月 26 日勞動條 1 字第 1090130917 號函修正 

勞動部 111 年 3 月 14 日勞動條 1 字第 1110140177 號函修正 

壹、 前言 

從事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下稱「部分工時勞工」）在歐美國家占

有相當大的比率，近年臺灣隨著產業型態變遷，勞務給付型態日趨多

元化。為保障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貳、 適用 

事業單位僱用部分工時勞工，除依其應適用之勞工法令外，並參

照本注意事項辦理；僱用中高齡及高齡之部分工時勞工，亦同。 

本注意事項所引用或涉及之法令如有變更，應以修正後之法令為

準。 

 

參、 定義 

    部分工時勞工：謂其所定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

工作勞工（下稱「全時勞工」）工作時間（通常為法定工作時間或事

業單位所定之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其縮短之時數，

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 

 

肆、 常見之部分時間工作型態 

    事業單位內之工作型態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從事該工作之勞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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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時間較全時勞工有相當程度之縮短者，即為本注意事項所稱之

部分時間工作： 

一、在正常的工作時間內，每日工作有固定的開始及終止之時

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或企業為因應全時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外之營運需求，所安排之班別；或企業為

因應營運尖峰需求所安排之班別，在 1 日或 1 週之工作量尖

峰時段中，工作某一固定時間。 

二、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工作時間制度，亦即約定每週(每

月、或特定期間內)總工作時數，但每週(每月、或特定期間) 

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者。 

三、分攤工作的安排，如兩人一職制。 

 

伍、 僱用 

一、僱用部分工時勞工，勞動契約宜以書面訂定，其勞動條件及

勞動契約形式，應與全時勞工相同，並應明確告知部分工時

勞工其權益。 

二、雇主於招募全時勞工時，對於原受僱從事相同職種工作之部

分工時勞工，宜優先給予僱用之機會。 

 

陸、 勞動條件基準 

一、工作年資 

    部分工時勞工其工作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部分工時勞工轉

換為全時勞工，或全時勞工轉換為部分工時勞工，其工作年

資之計算亦同。 

二、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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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按月計酬者，不得低於按工作

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時計酬者，不得低於每

小時基本工資，且其工資不宜約定一部以實物給付；按日

計酬者，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

資乘以工作時數後之金額。 

(二)勞工每日工作時間超過約定之工作時間而未達勞動基準

法所定正常工作時間部分之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超

過該法所定正常工作時間部分及於休息日出勤工作者，應

依該法第 24 條規定給付工資。但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

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三)前目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

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

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 24條規定論處。 

三、例假、休息日、休假、請假等相關權益 

(一)勞工每 7 日中應有 2 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

休息日，工資照給；按時計酬者，勞雇雙方議定以不低於

基本工資每小時工資額，除另有約定外，得不另行加給例

假日及休息日照給之工資。 

(二)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但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將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實施放

假。 

(三)特別休假依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其休假期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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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排定之，如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

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

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年度可休特別休假時數，得

參考下列方式比例計給之： 

  部分工時勞工工作年資滿 6個月以上未滿 1年者，自受僱

當日起算，6 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占全時勞工 6 個月正常工

作時間之比例；部分工時勞工工作年資滿 1年以上者，以

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占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

作時間之比例，乘以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所定特別休假日

數計給。不足 1日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惟不得損害

勞工權益。但部分工時勞工每週工作日數與該事業單位之

全時勞工相同，僅每日工作時數較短者，仍應依勞動基準

法第 38條規定給予休假日數。 

(四)婚、喪、事、病假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其請假之時數，

得參考下列方式計給： 

  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

數乘以 8小時。 

(五)產假依勞動基準法第 50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規定

辦理： 

1、產假旨在保護母性身體之健康，部分時間工作之女性勞

工亦應享有此權利，因此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0 條及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規定，給予產假，依曆連續計

算，以利母體調養恢復體力。 

2、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女性勞工，受僱工作 6 個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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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假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 6個月者減半發給。 

(六)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規定之其他假別及相關權益： 

1、安胎休養及育嬰留職停薪： 

基於母性保護之精神，部分工時勞工懷孕期間經醫師診

斷需安胎休養者，雇主應按所需期間，依曆給假。至於

有親自照顧養育幼兒需求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依曆計算，不因部分時間工作而依比例計給。 

2、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及家庭照顧假： 

部分工時勞工於請求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及家庭照

顧假時，依均等待遇原則，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依

比例計給（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再乘以應

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小時）。 

3、生理假： 

(1)部分工時勞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4條規定，每月得

請生理假 1 日，該假別係基於女性生理特殊性而定，

爰每次以一曆日計給為原則。 

(2)生理假全年請假日數未逾 3 日者，不併入病假計算，

薪資減半發給；逾 3日部分，按規定應併入病假計算，

其有薪病假之給假時數，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

以 40小時之比例計給，薪資減半發給。 

(3)部分工時勞工年度內所請應併入未住院普通傷病假之

生理假，連同病假如已屆上開按比例計給時數上限，

仍有請生理假需求者，雇主仍應給假，但得不給薪資。 

4、哺（集）乳時間： 

部分工時勞工若有哺（集）乳之需求，雇主應依性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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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等法第 18條規定給予哺(集)乳時間。 

四、資遣與退休 

(一)資遣預告期間，依勞動基準法第 16條規定辦理： 

1、勞工接到資遣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請假外出(謀職

假)，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

超過 2日之工作時間。 

2、謀職假之每日時數，得參考下列方式計給： 

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

日數並乘以 8小時。 

(二)部分工時勞工如有工作年資未滿 3 個月需自行離職之情

形，雇主不得要求其預告期間長於勞動基準法之最低標

準。 

(三)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計給： 

1、部分工時勞工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工作年資之退

休金、資遣費計算，依據該法第 2條、第 17條、第 55

條及第 84 條之 2 規定計給，其計算方式與全時勞工並

無不同。 

2、部分工時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工作年資退休

金，雇主應依該條例第 6 條及第 14 條規定，按月為勞

工提繳退休金。資遣費計算應依該條例第 12 條規定計

給。 

3、部分工時勞工轉換為全時勞工或全時勞工轉換為部分

工時勞工，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資遣費及勞工退休金

條例之資遣費計給，應按工作時間比例分別計算。 

五、職業災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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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工時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

規定予以補償，不因其為部分工時勞工而有不同。 

六、工作規則 

    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規定，凡僱用勞工人數 30 人以上者，應

依其事業性質，訂立工作規則；如有僱用部分工時勞工，工

作規則中應依相關法令訂定適用於部分工時勞工之條款。 

 

柒、 職工福利 

凡受僱於公、民營工廠、礦廠或平時僱用職工在 50 人以上金融

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之部分工時勞工，應依職工福利

金條例規定每月自薪津扣 0.5％職工福利金，並享有由職工福利委員

會辦理之福利事項。 

 

捌、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一、年滿 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勞工 5人以上工廠、

公司及行號等之部分工時勞工，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

定由雇主辦理加保。至於僱用勞工未滿 5 人及第 6 條第 1 項

各款規定各業以外事業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依勞工保險條

例第 8 條規定，得自願加保。惟雇主如已為所屬勞工申報加

保者，其僱用之部分工時勞工，亦應辦理加保。 

二、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受僱之部分工時勞工，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或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

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居民或澳門居民，應依就業保險法第 5 條規定，由雇主辦理

加保，無僱用人數規模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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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滿 15歲以上，受僱於下列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應依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第 6 條規定，

由雇主辦理加保： 

(一)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設有稅籍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可之雇主。 

(二)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及

公、私立學校之受僱員工。 

四、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

月投保薪資，分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就業保險法第

40 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應由雇主依

其月薪資總額，依各該保險適用之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覈實

申報。 

 

玖、 安全衛生 

一、事業單位僱用部分工時勞工，其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應與全時勞工相同，並提供其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及勞工健康保護等措施，不應有所差異。 

二、事業單位僱用部分工時勞工時，應事前考量其健康及安全，

予以適當分配工作，並針對其工作環境、作業危害，採取必

要之預防設備及措拖，及提供其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